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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

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

者）》、《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以

及《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原名“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协信远创”、“发行人”）取得了上海交易所《关于对重庆协信远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15]2511号），获准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总额不超过 60亿元的公司债券，

另外，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也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234 号），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8 亿元的公

司债券。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到期的公司债券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名称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6 协信 07 16 协信 04 16 协信 01 15 协信 01 

债券代码 135695.SH 135426.SH 135222.SH 125628.SH 

发行日 2016 年 7 月 29 日 2016 年 4 月 21 日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24 日 

到期日 2019 年 7 月 28 日 2019 年 4 月 20 日 2019 年 2 月 1 日 2018 年 12 月 23 日 

债券规模 7.20 亿元 5 亿元 10 亿元 13.5 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公司债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7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本息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4
月发行，已按期足额

兑付 2017 年度利息。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2
月发行，已按期足额

兑付 2017 年度利息。 

本期债券于 2015 年

12 月发行，已按期足

额兑付 2016 年度利

息。 

特殊条款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1 年末及第 2 年

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售选择权。 

特殊条款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7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4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2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本期债券于 2015 年

12 月发行，报告期内

尚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票面利率 7.5% 7.5% 7.5% 7.5% 

主体信用等级 AA AA AA AA 

债项评级 AA AA AA AA 

（续上表） 

债券名称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债券简称 16 协信 08 16 协信 06 16 协信 05 16 协信 03 

债券代码 136705.SH 136540.SH 136432.SH 136307.SH 

发行日 2016 年 9 月 27 日 2016 年 7 月 14 日 2016 年 5 月 12 日 2016 年 3 月 17 日 

到期日 2021 年 9 月 26 日 2021 年 7 月 13 日 2021 年 5 月 11 日 2021 年 3 月 16 日 

债券规模 5.4 亿元 10 亿元 12.6 亿元 20 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公司债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9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本息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7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本息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5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本息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3
月发行，已按期足额

兑付 2017 年度利息。 

特殊条款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特殊条款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9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5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5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3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票面利率 6.5% 6.5% 6.5% 6.5% 

主体信用等级 AA AA AA AA 

债项评级 AA AA AA AA 

 



三、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

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股权

转让、增资及相关资产重组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累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83.36 亿元，较 2015 年末

新增对外担保余额为 54.08 亿元，占发行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6.58%。其中，发行人对关联方启迪协信（天津南开）科技城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 39.13 亿元，超过了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0%。该笔新增担

保发生在 2016 年 11 月，当时发行人原计划将启迪协信（天津南开）科技城开发

有限公司纳入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且其他新增对外担保共计 14.95 亿

元未达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0%，因此在上述担保发生之后未

进行对外披露。 

发行人此笔 39.13 亿元的对外担保对应的启迪协信（天津南开）科技城开发

有限公司共计 39.13 亿元的借款。在发行人 2017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重庆协信

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中，已列示在 2016

年新增借款中予以公告。但在发行人本次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审计

机构基于判断认为，启迪协信（天津南开）科技城开发有限公司不应纳入发行人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应作为关联方处理。因此按照发行人 2016 年财务报告审计

结果，此笔担保应披露为对外担保，对应的借款也不作为公司合并报表的负债进

行列示。 

上述新增对外担保主要为发行人与启迪协信科技城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共

同设立的子公司或孙公司新增借款提供的担保，属于公司业务战略发展所需，长

远来看有利于被担保人与发行人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受托管理人认为新增对外

担保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经营和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

十的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二）发行人股权转让、增资及相关资产重组事项 

2016 年 11 月，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汉威重庆房地产开

发（香港）有限公司（“汉威香港”）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地集团”）订

立了《关于重庆协信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增资及相关资产重组之

合作协议》，详见发行人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2017 年 4 月 21 日，汉威香港与绿地集团均已完成履约所需审批及其他程序，本

次交易已生效。 
发行人在房地产行业较早从事商业地产、产业地产的开发经营，在该细分领

域专业能力突出、发展模式成熟、经营业绩良好。而绿地集团作为行业龙头企业，

拥有庞大的房地产业务体量、显著的品牌优势、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以及混合

所有制的机制体制优势。未来，汉威香港与绿地集团将努力使发行人成为以商业

与产业地产运营为主的城市运营专家，成为该专业领域的标杆企业。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受托管理人认为发行人

本次股权转让、增资及相关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发行人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发行人新增非经营性往来款事项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9 日，新增非经营性往来款净额为 53,430

万元，新增非经营性往来款为向关联方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出自有

经营性资金共计 53,430 万元，主要用于为关联方提供项目开发资金支持。 

发行人上述新增非经营性往来款均由董事会审议通过，不存在被违规占用资

金的情况。 

 

四、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韩念龙、吴茂、钟杰、蔚爽、郭志超、杨嫚 

联系电话：010-57631070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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